
青海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项目
政策要点解读

（青海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一、补贴依据

国家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方案尚未出台。

二、该补贴项目是什么

我省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是一项重要的生态补偿政

策，旨在推行天然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加快草牧业生产方

式转变，科学利用天然草原，促进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牛羊

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农牧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

三、补贴对象

全省依法取得草原承包使用证，从事畜牧业生产并履行草原

保护义务的农牧户和国有农牧场、农垦企业等其他独立法人项目

单位。

四、补贴发放时间和补贴标准

各地依据林草部门划定的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实际情况，参

照中央财政补奖标准，采取差异化补奖方式测算并制定的禁牧补

助和草畜平衡标准，对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额度实行封顶和

保底措施，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一卡通”的方式，发放禁牧补助

和草畜平衡奖励。具体标准和要求等待国家方案出台后方可确定。

五、补贴申报流程

按照国家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方案规定，在制



定我省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方案中进一步明确。



青海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项目
政策要点解读

（青海省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

一、补贴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农

业部关于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的指导意见》《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关于稳定肉牛生产发展的通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

办公厅关于实施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的通知》及 2025 年中央和

省委一号文件精神，夯实肉牛产业发展基础，补齐产业发展短板

和弱项，促进我省肉牛养殖扩群增量。

二、该补贴项目是什么

肉牛增量提质行动是农业农村部与财政部联合实施的一项促

进肉牛肉羊产业发展的政策项目，旨在通过财政补助支持，提升

肉牛规模化养殖水平和牛肉供给保障能力。

三、补贴对象

目前根据农业农村部安排和省级竞争遴选确定在大通县、化

隆县、共和县、曲麻莱县实施。从事肉牛基础母牛养殖的养殖场

（含种牛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小区和

养殖户。

四、补贴发放时间和补贴标准

在 2026 年 12 月 31日前发放。项目县根据实际摸底调查核实

后的基础母牛存栏数量，按照存栏规模、肉牛品种分档确定具体



补助标准，原则上每头肉牛补助不超过 1500 元，犏牛补助不超过

1000 元，牦牛补助不超过 800元，但均不得低于 500元。

五、补贴申报流程

第一步：户申请。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宣传和引导符合

条件的养殖户（场）在“青牧云”申请注册账号，完成基础母牛、

配种信息登记，并由村、乡、县逐级审核确认基础信息。

第二步：村审核。待养殖场户母牛产犊后，及时更新产犊信

息。由村委会根据养殖户提交的信息，入户开展核验并拍照审核，

将符合申报条件的养殖户推送至乡镇级审核。

第三步：乡核验。乡镇人民政府对各村推送提交的补助对象、

补助数量、种类等信息资料进行逐一核查，审核无误后报送县（区）

农业农村部门。

第四步：县抽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人员对各乡镇上报

提交的名单和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全面复核，并随机

开展现场抽查，确保项目实施时效性和资金的安全性。

第五步：发放补助。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核查无误后，对最

终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 天），公示无异议后，将补助

资金通过按照财政规定的方式直接发放给养殖户（场）。



青海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项目
政策要点解读

（青海省稳定畜牧业生产补助项目）

一、补贴依据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青海省进一步深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实施方案

（2024-2030 年）>的通知》《青海省稳定牛羊及奶产业发展十项

措施》等精神，遏制畜禽养殖下滑态势，推进落实绿色有机畜产

品输出地建设。

二、该补贴项目是什么？

通过实施畜牧业生产奖励补助政策，充分调动养殖户(场)生产

积极性，激发畜牧业生产潜力，稳定畜产品市场供给，加快推进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步伐，推动产业增效和群众增收，

促进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

三、补贴对象

全省范围内从事肉牛(牦牛)、羊、生猪养殖的各类养殖户及规

模场、合作社。

四、补贴发放时间和补贴标准

在 2026 年 12 月 31日前发放。按照牛每头不超过 400元、羊

每只不超过 100 元、猪每头不超过 150 元、禽每羽不超过 3 元标

准进行一次性出栏补助。

五、补贴申报流程



第一步：户申请。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宣传和引导符合

条件的养殖户（场）向村委会提交书面申请。

第二步：村审核。村委会根据养殖户提交的申请书，入户开

展核验，并结合乡镇兽医站的初步审核意见，经公示后（公示期

不少于 7 天）将符合申报条件的养殖户相关资料报送至乡镇人民

政府。

第三步：乡核验。乡镇人民政府对各村提交的补助对象、补

助数量、种类等信息资料进行全面核查，审核无误后报送县（区）

农业农村部门。

第四步：县抽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人员对各乡镇上报

提交的名单和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全面复核，并按照

不低于 15%比例随机开展现场抽查，确保项目实施时效性和资金

的安全性。

第五步：发放补助。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核查无误后，对最

终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 天），公示无异议后，将补助

资金通过按照财政规定的方式直接发放给养殖户（场）。



青海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项目
政策要点解读

（青海省“粮改饲”项目）

一、补贴依据

2015 年以来，中央财政已连续安排资金支持我省粮改饲项目

工作。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国办发〔2020〕31 号）提出，要因地制宜推行粮改饲，增

加青贮玉米种植，提高苜蓿、燕麦草等紧缺饲草自给率。

二、该补贴项目是什么？

粮改饲是农业农村部为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实施的改革措施，

旨在引导种植全株青贮玉米、苜蓿等优质饲草料，构建粮食、经

济、饲料作物三元种植结构，促进草食畜牧业与种植业协同发展。

三、补贴对象

以青贮玉米、燕麦、黑麦、小黑麦等全株优质青贮饲草，全

株燕麦、青贮玉米等饲草与农作物秸秆混贮，全株燕麦、苜蓿及

豆禾混播青干草等优质饲草为主的专业种植、收贮（储）企业（合

作社、大户），草食家畜养殖场（企业、合作社、养殖大户）、

圈窝种草等主体。

四、补贴发放时间和补贴标准

在 2026 年 12 月 31日前发放。采取先建后补方式，青贮饲草

每吨不超过 60 元，全株燕麦、苜蓿等青干草每吨不超过 120 元。

各地可根据收贮（储）实际调整补贴标准，但不得高于省级补贴



上限。

五、补贴申报流程

第一步：主体申报。种植主体自愿申请，向县级农业农村部

门据实申报符合条件的饲草种植面积。

第二步：逐级审核。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初步审

核，实地开展勘验、GPS 坐标识别；市州级农业农村部门进行复

审、汇总，并上报省农业农村厅进行审核；县级按照省级实施方

案制定县级实施方案并批复。

第三步：县级验收。收贮（储）工作结束后，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开展现场核查验收、审核签字，并对查验过程拍照存档。

第四步：发放补贴。验收合格后，对补贴对象、补贴标准、

收贮（储）任务量、补贴资金等内容进行不少于 7 天的公示，无

异议后，依法依规及时发放补贴资金。



青海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项目
政策要点解读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饲草料调运补助项目）

一、补贴依据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5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预算（防灾救灾第十一批）的通知》（财农〔2025〕81 号）、《青

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年农业防灾减灾（越冬饲草料调运补助）

资金预算的通知》（青财农〔2026〕2 号）有关要求。

二、该补贴项目是什么

饲草料调运补助项目是农业农村部为应对突发灾害风险、保

障畜牧业稳产保供实施的应急救灾与生产扶持措施，旨在通过财

政资金支持饲草料的跨区域紧急调运与合理配置，构建“本地供给

为主、应急调运为辅”的饲草料供应保障体系，促进草食畜牧业与

种植业协同发展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

三、补贴对象

对调运储备青干草、饲料、青贮草、秸秆等饲草料的各类种

养殖主体以及政府机构设定的饲草料储备场所进行补助。

四、补贴发放时间和补贴标准

在 2026 年 12 月 31日前发放。采取“先建后补”方式，综合考

虑各地饲草料调运成本及雪灾易灾程度，实行差异化分档补助标

准。一档地区包括西宁市、海东市，青干草、精饲料补助标准不

超过 100 元/吨；青贮草、秸秆不超过 50 元/吨。二档地区包括海

北州、海南州、黄南州及海西州所辖德令哈市、都兰县、乌兰县、



天峻县，青干草、精饲料补助标准不超过 180 元/吨；青贮草、秸

秆不超过 90 元/吨。三档地区包括玉树州、果洛州及海西州所辖格

尔木市、茫崖市、大柴旦行委，青干草、精饲料补助标准不超过

300 元/吨；青贮草、秸秆不超过 150元/吨。省属单位及省三江集

团按照属地对应标准执行。

五、补贴申报流程

项目县按照各自实施方案规定的申报流程进行发放。



青海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项目
政策要点解读

（青海省高产优质苜蓿示范项目）

一、补贴依据

根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0〕10 号）、

《高产优质苜蓿示范项目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按

照“自愿申报、逐级审核、公开公平、择优支持”原则进行实施。

二、该补贴项目是什么

“高产优质苜蓿”示范项目是国家为了支持畜牧业转型升级，

提高奶牛综合生产能力和牛奶质量安全水平而实施的一项政策。

三、补贴对象

对于已申报 2026 年高产优质苜蓿示范项目，且具备独立法人

资格的饲草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奶牛养殖企业（场）、奶农专

业生产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种养结合的规模养殖企业

（场、合作社）等主体种植的苜蓿集中连片面积达 100 亩以上的

给予补贴。

四、补贴发放时间和补贴标准

在 2026 年 12 月 31日前发放。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按照每

亩 600元的标准拨付补助资金。

五、补贴申报流程

第一步：主体申报。种植主体自愿申请，向县级农业农村部

门据实申报符合条件的苜蓿种植面积。

第二步：逐级审核。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初步审



核，实地开展勘验、GPS 坐标识别；市州级农业农村部门进行复

审、汇总，并上报省农业农村厅进行审核；县级按照省级实施方

案制定县级实施方案并批复。

第三步：县级验收。收贮（储）工作结束后，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开展现场核查验收、审核签字，并对查验过程拍照存档。

第四步：发放补贴。验收合格后，对补贴对象、补贴标准、

收贮（储）任务量、补贴资金等内容进行不少于 5 天的公示，无

异议后，依法依规及时发放补贴资金。


